


顺义区进一步促进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动顺义区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落实《顺义区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5年—2030年）》相关要求，加快区域汽车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深度融合，促进顺义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措施。
第二条 本措施适用于在本行政区域内依法经营，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整车和零部件研发创新、生产制造、试验测试等环节的市场主体。

第二章  研发创新与示范应用支持

第三条 支持核心技术攻关
围绕三电系统、智能座舱等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领域，采取“揭榜挂帅”方式，鼓励具备技术突破能力与研发实力的企业开展定向科研攻关，着力破解区域汽车产业发展短板与技术瓶颈，对有突出贡献的项目给予支持。
第四条 支持汽车企业创新发展
支持汽车企业加大研发创新投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按照不超过当年度研发投入的一定比例给予支持。鼓励汽车企业布局总部型机构，完善汽车产业创新体系，开展创新载体建设，按实际投入的一定比例给予支持。
第五条 支持自动驾驶场景示范应用
依托北京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与车路云一体化基础优势，构建多元化自动驾驶场景生态，支持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企业在环卫清扫、物流配送、公共交通、城市管理等公共服务领域开展示范应用，促进“新技术、新应用、新场景”深度融合、落地见效。

第三章 产业发展促进支持

第六条 支持关键零部件招引
聚焦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集群建设，加大关键零部件项目招引力度，开展补链强链延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对符合顺义区“十五五”规划支持领域的项目，支持其加快项目落地、设备安装与投产进程。
第七条 支持整车企业新车型导入
支持整车企业开展新车型开发与导入工作，优化产能布局，促进产能充分释放，增强市场竞争力。对首次列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的新车型给予支持；对新列入公告且实现量产的新车型给予支持。鼓励企业布局出口型、改装型、定制化等特色车型，对建设生产基地且实现量产的企业给予支持。
第八条 支持零部件企业稳产扩产
鼓励零部件企业扩大产能规模，强化产业链配套保障能力，以市场化为导向建立增产奖励机制，根据销售额及增长比例分档给予企业支持。
第九条 支持零部件市场拓展
鼓励零部件企业加强与整车企业合作对接，拓展市场份额，每新增配套一家整车企业，给予零部件企业支持，激励零部件企业提升产品竞争力，融入更多整车企业供应链体系。支持零部件企业与整车企业围绕车规级芯片、激光雷达等核心领域开展合作，对实现上车验证的产品，给予零部件企业支持。

第四章  软服务保障支持

第十条 支持全方位服务保障
[bookmark: _GoBack]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优化人才、资金、资源等要素保障，提高服务效能，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积极向国家、市级有关部门争取政策支持，协助企业与基金、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投融资对接。依据相关政策，积极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领域企业办理人才引进、应届毕业生落户及工作居住证，积极协调子女入学、医疗服务、人才公共租赁型住房等事宜，助力企业高水平发展。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申报主体应按照发布的申报通知或实施指南按时申报，登录北京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政策兑现”频道（https://zhengce.beijing.gov.cn），选择相对应的项目进行申请，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可委托第三方机构组织专家或自行组织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通过评审的项目将进行公示，公示期满后进行项目奖励资金拨付。
第十二条 同一主体的同一项目同时符合顺义区其他政策规定的，按照“从优不重复”原则予以支持。
第十三条 区经济和信息化局有权对申报项目进行不定期检查，对于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财政资金、存在违法违规情况的申报单位，依法进行处理，同时不再给予任何奖励。
第十四条 本措施由区经济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3年。施行期间如遇上级相关政策调整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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